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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 102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紀錄 
 
開會時間：103 年 1 月 8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 0 分 
開會地點：理工大樓 A16-313 會議室 
主 持 人：洪滉祐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簡麗純 
出席人員：古國隆主任、連振昌主任、周良勳主任、章定遠主任、徐超明

主任、陳榮洪主任、陳嘉文教授、陳文龍教授、林正亮教授、

陳清田副教授、賴泳伶副教授、洪燕竹副教授、謝奇文副教授、

陳瑞彰助理教授、吳永吉講師、陳錦嫣講師 
請假人員：陳思翰主任、陳榮治主任、李茂田教授、王智弘副教授、丁慶

華教授、陳琴韻助理教授、李龍盛助理教授 

 
 
壹、頒獎： 
一、致贈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劉正川老師榮退紀念獎座 
二、致贈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郭鳳瑞老師榮退紀念獎座 
 
貳、報告事項： 
一、本次會議原訂審議各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，因教學發展中心於 102 年

12 月 27 日通知暫緩修正（附件 1，P1-2），故系所提送提案，暫不排

入議程審議。 
二、各系教師對教師評鑑相關條文內容有反應意見，請經相關會議討論後，

再將意見調查表於 103 年 2 月 14 日(週五)前送教發中心彙辦。 
 
 
叁、討論議程： 
提案一 
提案單位：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
案由：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農機研發與訓練中心設置

要點，提請審議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經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03 年 1 月 3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

會議紀錄審議通過。 
二、會議紀錄及要點條文如附件 2，P3-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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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同意成立，並依程序辦理。 
 
提案二 
提案單位：理工學院 
案由：「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」第 9 點條文再

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原經本院 102 年 5 月 22 日 101 學年度第 9 次院教評會及 102
年 6 月 6 日 101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，於升等教師之

代表作及參考著作規定中增列「其中代表作及至少三篇參考著作

中，須為唯一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訊作者」。然於 102 年 8 月 6 日

本院 102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中，教師代表建議再作討論。 
二、本案再經 102 學年度院教評會討論後，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第 2

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，決議再修正內容為：「其中代表著作及至

少三篇參考著作中，代表著作須為唯一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訊作者，

三篇參考著作，但所提之參考著作由這篇著作所產生之篇數必須

除以共同第一作者總人數或共同通訊作者總人數，總數仍必須三

篇。」 
四、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要點草案（附件 3，P7-20） 

決議： 
一、修正通過。 
二、內容修正為「代表著作須為唯一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訊作者，參考

著作若有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，則該著作篇數之計算，需除

以共同第一或共同通訊作者人數，總數仍必須至少三篇。」 
 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 
伍、散會：下午 2 時 5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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